友好林业局公司市场合作营销部
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
江萍委员：
您好，您提出的B类18号《关于加强旅游景区规范化建设树立品牌形象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。
经认真研究，我施业区内景区—鄂伦春风情度假村为自主经营，我局公司将协助规范化建设品牌形象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做到风险防控，加大宣传推广，打造旅游品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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